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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出售资产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本公司拟按照评估值，以协议转让方式对外整体出售公司下属的阜康分公司净资产

及公司持有阜康分公司的债权； 

●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； 

● 本次拟对外出售的资产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； 

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3年 1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此项资产出售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，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，发挥公司资源

优势，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，实现合作各方优势互补，促进公司健康

持续地发展，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（以下简

称“第十二师”或“受让方”）签订《兵团第十二师购买中信国安葡

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分公司净资产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资产出

售协议”），公司整体出售下属阜康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阜康分公司”）

净资产以及公司所持有的阜康分公司债权，交易完成后阜康分公司不

再属于本公司。 

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[2013]第936

号评估报告，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4月30日，公司拟转让的阜康分

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1,409.73万元，评估值10,976.46万元，评估值

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9,566.73万元，增值率678.62%。此外，公司持

有阜康分公司的债权14,245.08万元，截止协议签定日，公司持有阜

康分公司的债权为14,020万元。 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3年 12月 5日审议通过



 

了公司《关于出售阜康分公司资产》的议案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的前身是乌鲁木齐西郊农场管理处。

其后撤销西郊农场管理处成立了乌鲁木齐市农垦局。兵团建制恢复后

改为兵团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，2000 年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

业建设第十二师，正师级建制。2012 年 12 月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

办公室正式批准将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二师”更名为“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”。 

经过对第十二师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，公司董事会认为第十二

师日常经营活动正常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有按约履行协议的付款能力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.交易标的 

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的标的为阜康分公司净资产，同时，第十二师

受让净资产后偿付以上债务。阜康分公司作为公司的分支机构，已于

2009 年 2 月 26 日办理了营业执照，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分公司 

营业场所：阜康市北亭镇迎宾路综合楼 

负责人：胡文军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652326140000276 

经营范围：可经营项目：无#一般经营项目(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

规定需事先取得有关部门专项审批后可经营的项目除外)：葡萄种植、

农业开发、农蓄产品销售、农业种植。 

2.权属情况说明 

公司对拟转让的阜康分公司净资产及公司持有阜康分公司的债

权拥有清晰的权属，拟转让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

情况，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

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3.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

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永拓会计师

事务所有限公司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，分别对公司拟转让的

阜康分公司净资产及公司持有阜康分公司的债权进行了审计和评估，



 

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。 

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永专字（2013）第

31072号审计报告，截至审计基准日2013年4月30日，阜康分公司账面

资产总额 17,776.33万元、负债16,366.60万元、净资产1,409.73万

元。2013年1－4月营业收入2,043.64万元，净利润-116.64万元。 

阜康分公司近 3 年及基准日资产、财务状况如下表： 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 

总资产 21,764.14 29,632.82 22,837.31 17,776.33 

负债 19,276.97 28,108.72 21,310.94 16,366.60 

净资产 2,487.18 1,524.10 1,526.36 1,409.73 

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 1-4 月 

主营业务收入 10,245.08 13,002.70 15,988.07 2,043.64 

利润总额 -1,361.88 -958.57 11.18 -108.80 

净利润 -1,361.89 -963.08 2.26 -116.64 

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[2013]第936

号评估报告，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4月30日，公司拟转让的阜康分

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净资产账面价值1,409.73万元，评估值

10,976.46万元，评估增值9,566.73万元，增值率678.62%；此外，公

司持有阜康分公司的债权14,245.08万元，截止协议签定日，公司持

有阜康分公司的债权为14,020万元。  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评估基准日： 2013年 4 月 30日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   

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B C D=C-B E=D/B×100% 

1 流动资产 4,741.60 4,912.35 170.75 3.6 

2 非流动资产 13,034.73 22,430.71 9,395.98 72.08 

3 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- - -  

4 固定资产 9,447.71 17,733.47 8,285.76 87.7 

5 其中：建筑物 8,066.60 14,485.84 6,419.24 79.58 

6 设备 2,396.73 3,247.63 850.9 35.5 

7 土地 - - -  

8 在建工程 1.62 1.62 - - 

9 生产性生物资产 3,148.22 4,272.79 1,124.57 35.72 

10 无形资产 - - -  

11 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- - -  

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.03 88.03 - - 

13 资产总计 17,776.33 27,343.06 9,566.73 53.82 



 

14 流动负债 2,121.52 2,121.52 - - 

15 非流动负债 14,245.08 14,245.08 - - 

16 负债总计 16,366.60 16,366.60 - - 

17 净资产 1,409.73 10,976.46 9,566.73 678.62 

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。由于在市场上无法取得同样或类似净

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，不宜用市场法评估；阜康分公司作为农作物种

植企业，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，同时受国家政策法规的影响较大，未

来经营期内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评估机构认为资产基础法更为

稳健，能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，资产

基础法的评估结论更为恰当。 

详细的资产评估明细及评估说明，请查阅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6

日，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上的资

产的评估报告。 

 

四、《资产出售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    1.《资产出售协议》的签署日期：2013年 12 月 5 日 

2.本次出售资产范围：本公司所属阜康分公司的净资产和所持有

的持有阜康分公司的债权。 

3.交易标的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：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为自

愿、公平、等价有偿原则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按照确定的评估值

为准。 

4.交易价款和支付方式 

双方协商确定阜康分公司净资产交易价格为 10,980 万元，受让

方于协议生效后 5 日内支付本公司现金 6,000 万元，2014 年 4 月 30

日前支付 3,000 万元，剩余 1,980 万元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付清。 

截止协议签定日，本公司持有阜康分公司的为债权 14,020 万元，

受让方受让阜康分公司净资产后偿付以上债务，受让方应于 2014 年

12 月 30 日前付清全部债务 14,020 万元。 

5.生效条件 

双方签字盖章并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后生效。 

    6.出售过程中的其他安排 

（1）基准日至移交日相关事项的处理：鉴于阜康分公司处于正



 

常经营状态，自 2013 年 4 月 30 日起，阜康分公司因生产经营业务所

产生经营损益由本公司承担,不对本次交易价格产生影响。 

（2）阜康分公司现有职员由受让方负责安置，正常经营所产生

的其他债权、债务一并由受让方接收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    本次资产出售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

平，减少关联交易，促进公司产业结构、资产结构的战略调整，提高

公司资产运营效率，进一步落实剥离非相关主业资产承诺，加快聚焦

葡萄酒战略的实施，对公司的持续、稳定发展以及抵御市场风险有着

积极的促进作用，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
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，具体数据需以最终

审计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.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阜康分公司资产及相

关负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； 

3.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分公司专项审计报告； 

4.兵团第十二师购买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分公

司净资产的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


